
農業部　函

 
地址：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
承辦人：張孝仁
電話：(02)2312-6024
傳真：(02)2331-8533
電子信箱：og6024@moa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
發文字號：農科字第112005322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ATTCH1 ATTCH2 

主旨：為辦理本部113年度「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計
畫」，謹訂於本(112)年9月21日、22日、25日及10月
2日，分別舉辦4場說明會，請貴機關(單位)協助公告及轉
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結論辦理。
二、為解決我國農業產業所面臨之問題，培育我國新一代農業

科技之專家並補強本部所屬試驗研究機構之研究能量缺
口，本部113年度持續辦理「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
計畫」(以下簡稱新進教師合作計畫)。

三、本計畫透過新進教師與本部所屬試驗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研
發合作，解決目前農業產業問題與需求，本年特辦理4場
說明會，除促進新進教師與本部所屬試驗研究機構研究人
員合作之機會與兼顧培育新一代跨領域農業科研人才外，
同時達成本部所推行之農業科技計畫跨域合作之目標。

四、檢附113年度「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計畫」說明會
議程表及會議日期、場次與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計
畫研提暨管考作業手冊資料各1份，請符合資格之新進教
師踴躍參與本次說明會，說明會報名資訊請參考網頁
(https://forms.gle/3NPn1UG2wW4WgvXZ7)。

 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院校
副本：本部農業試驗所、本部林業試驗所、本部水產試驗所、本部畜產試驗所、本部

獸醫研究所、本部農業藥物試驗所、本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、本部桃園區農業
改良場、本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臺南區農業改
良場、本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、本部臺東區農業改良
場、本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、本部種苗改良繁殖場、安立琦科技股份有限公
司、本部農業科技司前瞻規劃科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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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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